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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030][bookmark: _Toc23625][bookmark: _Toc1795][bookmark: _Toc17097][bookmark: _Toc26231]项目概述
1、 [bookmark: _Toc16924][bookmark: _Toc17825]工作背景
为响应《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2〕13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2〕1274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399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办函〔2023〕87号）等的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各地需开展园、林、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订工作，于2023年10月底前按照《广东省基准地价成果评审验收规范》要求完成辖区内园地草地定级和园地林地草地基准地价成果验收（市本级完成评审后报省厅验收）并报送省厅，2023年12月底前完成成果数据库汇交工作，2024年6月底前完成成果公布、成果电子化备案等工作”。因此，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需开展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制定工作。
2、 [bookmark: _Toc10465][bookmark: _Toc10289][bookmark: _Toc6653]工作范围及对象
本次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范围为惠阳区全部行政辖区范围，评估对象是工作范围内的现状园地、林地、草地，面积为57919.7102公顷（本轮定级以惠阳区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底图，数据成果均统一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具体工作对象范围详见下图：






图1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制订工作范围图
[image: 01惠阳区园林草基准地价图 -不分级别]










表1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评估对象面积统计表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园地
	果园
	14605.4931

	
	茶园
	11.1489

	
	其他园地
	267.4172

	小计
	14884.0592

	林地
	乔木林地
	38301.7388

	
	灌木林地
	385.6308

	
	竹林地
	1063.3619

	
	其他林地
	1013.1916

	
	橡胶林
	0.0595

	小计
	40763.98

	草地
	人工牧草地
	0.5175

	
	其他草地
	2271.1509

	小计
	2271.6684

	合计
	57919.7102


注：各用途面积是根据图斑几何面积按四舍五入规则保留四位小数进行统计对比，与数据库数值存在误差，只适用于本文分析参考（本文下同）。
3、 [bookmark: _Toc29621][bookmark: _Toc1898][bookmark: _Toc27563][bookmark: _Toc6088][bookmark: _Toc17468]工作依据
（1） [bookmark: _bookmark3][bookmark: _Toc20575][bookmark: _Toc16874][bookmark: _Toc7049][bookmark: _Toc30287]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 [bookmark: _Toc2323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7． 《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根据2020年9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等十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8． 《广东省林地林木流转办法》(2017年10月27日省政府令第244号发布，自2017年11月30日起施行)；
9．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号)；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5)33号)；
11． 《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20号)；
12．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27号)；
13．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我省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制订发布加强农用地价格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7)99号)；
14．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7)115号)；
15．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基准地价管理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8)8号)；
16．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印发<广东省园、林、草地分等定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2)476号)；
17．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2)13号)；
18．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利用(2022)1274号)；
1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399号）；
20．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办函〔2023〕87号）；
21． 《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惠市自然资函〔2023〕1064号）。
（2） [bookmark: _Toc13910][bookmark: _Toc25633][bookmark: _Toc32046][bookmark: _Toc12800]技术依据
1． 《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
2． 《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
3．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4．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
5．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1060-2021)；
6． 《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
7． 《园地分等定级规程》(TD/T1071-2022)；
8． 《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1-2021)；
9． 《林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1-2021)；
10． 《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2-2021)；
11． 《草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2-2021)；
12． 《林地分等定级规程》(送审稿)；
13． 《草地分等定级规程》(送审稿)；
14． 《园地估价规程》(送审稿)；
15． 《林地估价规程》(送审稿)；
16． 《草地估价规程》(送审稿)；
17． 《广东省集体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指南》(T/GREVAA0003-2021)；
18．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19． 《国家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技术规程》；
20． 《全国园林草地分等定级技术问答(第一、二、三、四、五期)》；
21． 《广东省园、林、草地分等定级技术方案》(含广东省园林草地定级技术与工作问题解答(第一、二期))；
22． 《广东省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指导意见》；
23． 其他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3） [bookmark: _Toc27092][bookmark: _Toc24491][bookmark: _Toc2287][bookmark: _Toc13764]其他依据
1． 《惠阳统计监测月报》（2020-2022年）；
2． 《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20-2022年）；
3． 《惠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2022年）；
4． 《惠州市惠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5月）；
5． 惠阳区第三次全省国土调查成果；
6． 惠阳区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7． 森林资源一张图数据库；
8． 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库；
9． 惠阳区林地分等数据初步成果；
10． 2021年惠阳区影像图；
11． 2019年三调耕地资源质量分类；
12． 惠阳区路网图等资料；
13． 惠阳区农贸市场信息表；
14．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园林草分等定级基础数据（含三调坡度图、DEM、开源数据等）；
15． 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与本基准地价评估相关的资料。
4、 [bookmark: _Toc11496]技术路线
本次工作主要按照“先定级，后估价”的总体技术思路。整体技术思路如下：
首先，按照《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1060-2021）《园地分等定级规程》（TD/T1071-2022）《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1-2021）《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2-2021）《广东省园地、林地和草地分等定级技术方案》等的要求，通过实地调查和从政府部门收集各用途园地、林地和草地定级所需的相关资料，以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中的现状园地、林地、草地作为定级单元，采用因素法确定定级单元定级指数，通过等间距法初步划分土地级别，对初步划分级别进行校验、调整，最后确定园地、林地和草地级别并量算级别面积。
其次，按照《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林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1-2021）《草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2-2021）等的要求，结合园地、林地和草地的定级成果，采用适宜的评估方法测算各园地、林地和草地基准地价。根据收集的园地、林地和草地出租、投入产出等价格信息和现场调查情况，进行样点筛选工作，采用适宜的估价方法进行价格测算，测算级别基准地价。
最后，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资料、定级指数模型等分别验证园地、林地和草地级别基准地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地价形成规律进行分析，确定价格的影响因素因子，分析各因素因子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从而完善园地、林地和草地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整个工作整体思路可概括为：采集和整理资料→园地、林地和草地定级→划分园地、林地和草地级别→筛选地价样点→测算样点价格→测算级别基准地价→编制地价修正体系→编制成果→成果意见征询→成果听证→成果评审验收→政府审核→公布实施→成果备案。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wps.sEVoqbwps]


[bookmark: _Toc29411][bookmark: _Toc30483][bookmark: _Toc8024]基准地价成果介绍
1、 [bookmark: _Toc4988]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地价内涵
[bookmark: 第二章__基准地价成果]表2基准地价内涵确定表
	土地类型
	园地、林地、草地

	土地使用权类型
	国有土地使用权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年限
	国有土地使用权50年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园地30年、林地70年、草地30年

	土地类型基本情况
	园地
	园地
	指种植果树的园地。

	
	
	茶园
	指种植茶树的园地。

	
	
	其他园地
	指种植桑树、可可、咖啡、油棕、胡椒、药材等其他多年生作物的园地。

	
	林地
	乔木林地
	指乔木郁闭度≥0.2的林地，不包括森林沼泽。

	
	
	竹林地
	生长竹类植物，郁闭度≥0.2的林地。

	
	
	灌木林地
	指灌木覆盖度≥40%的林地，不包括灌丛沼泽。

	
	
	其他林地
	包括疏林地(树木郁闭度≥0.1、﹤0.2的林地)、未成林地、迹地、苗圃等林地。

	
	
	橡胶林地
	指种植橡胶树的林地。

	
	草地
	人工牧草地
	指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

	
	
	其他草地
	指树木郁闭度<0.1，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基本设施状况
	园地
	宗地外通路、水源供给有保障，宗地内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施。

	
	林地
	宗地外通路，宗地内有集材道路。

	
	草地
	宗地外通路。

	估价期日
	2023年1月1日

	地级表现形式
	级别价

	地价表达形式
	平均地面价

	其他说明
	基准地价均为土地价值，不含地上附着物和定着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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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Toc19619]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成果
[bookmark: 一、江门市市区集体农用地各级别土地承包经营权地价成果][bookmark: _bookmark4]表2-1惠阳区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成果表
	级别
	果园基准地价
	茶园基准地价
	其他园地基准地价
	商品林基准地价
	草地基准地价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元/㎡

	一级
	4.57
	68.6
	3.51
	52.7
	4.50
	67.5
	3.10
	46.5
	4.45
	66.8
	3.02
	45.3
	2.40
	36.0
	2.43
	36.5
	1.78
	26.7
	1.35
	20.3

	二级
	4.05
	60.8
	3.08
	46.2
	3.72
	55.8
	2.75
	41.3
	3.78
	56.7
	2.70
	40.5
	2.07
	31.1
	2.12
	31.8
	1.37
	20.6
	1.05
	15.8

	三级
	3.50
	52.5
	2.70
	40.5
	3.25
	48.8
	2.37
	35.6
	3.35
	50.3
	2.38
	35.7
	1.74
	26.1
	1.78
	26.7
	1.04
	15.6
	0.81
	12.2



1. [bookmark: _Toc31854][bookmark: _Toc25823][bookmark: _Toc21432]
[bookmark: _Toc13855]基准地价水平分析
1、 [bookmark: _Toc802]本轮集体与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成果对比分析
（1） 本轮集体与国有园、林、草基准地价成果对比分析
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进行价格对比，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为园地（果园、茶园、其他园地）、草地的土地承包经营年期均为30年、林地为70年的土地经营承包价格；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均为土地出让年期为5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因此需要对国有、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进行年期修正，使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处于同等年期条件下的价格。
参考国有园、林、草地各用途用地设定使用年期及土地还原率计算年期修正系数，其中惠阳区国有园、林、草地各用途的最高出让年期为50年，当估价对象剩余使用年期不足对应用途土地最高使用年期时，应进行使用年期修正。使用年期修正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土地还原率	m—最高使用年期
ml—土地剩余使用年期	k—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表3-1本轮集体与国有园、林、草基准地价成果对比表
单位：元/㎡
	地类
	级别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差异

	园地
	果园
	一级
	55.6
	52.7
	5.50%

	
	
	二级
	49.3
	46.2
	6.71%

	
	
	三级
	42.6
	40.5
	5.19%

	
	茶园
	一级
	55.6
	46.5
	19.57%

	
	
	二级
	46.0
	41.3
	11.38%

	
	
	三级
	40.1
	35.6
	12.64%

	
	其他园地
	一级
	53.8
	45.3
	18.76%

	
	
	二级
	45.7
	40.5
	12.84%

	
	
	三级
	40.5
	35.7
	13.45%

	商品林
	一级
	36.0
	33.3
	8.11%

	
	二级
	31.1
	29.0
	7.24%

	
	三级
	26.1
	24.4
	6.97%

	草地
	一级
	21.1
	20.3
	3.94%

	
	二级
	16.2
	15.8
	2.53%

	
	三级
	12.3
	12.2
	0.82%


注：除集体林地各级别价格换算至国有农用地同等年期条件下的价格（年期为50年）外，其余国有农用地中各
用途价格均已换算至集体农用地同等年期条件下的价格（年期为30年）。
从上表可知：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均比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低，差异在0.82%-19.57%之间，主要是由于国有和集体农用地的流转市场范围不同引起的。其中果园、林地、草地的集体和国有基准地价比较相接近，差异在0.82%～8.11%之间。从各用途级别对比来看，集体园地各级别基准地价比国有园地各级别基准地价差异在5.19%～19.57%之间，其中集体园地（果园）各级别基准地价比本轮国有园地（果园）各级别基准地价的5.19%～6.71%之间；集体园地（茶园）各级别基准地价占本轮国有园地（茶园）各级别基准地价的11.38%～19.57%之间；集体园地（其他园地）各级别基准地价占本轮国有园地（其他园地）各级别基准地价的13.45%～18.76%之间；集体林地各级别基准地价占本轮国有林地各级别基准地价的6.97%～8.11%之间；集体草地各级别基准地价占本轮国有草地各级别基准地价的0.82%～3.94%之间。
（2） [bookmark: （二）本轮集体与国有地价差异的原因分析]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差异的原因分析
惠阳区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1． 交易制度完善程度不同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同样在《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但在物权法上则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因而使得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全能不完整。国家配套的法律法规对集体农用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立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对集体农用地抵押融资仍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此获取融资难度大。相反国有农用地可参考现有国有土地的有偿供应和二级市场交易制度，交易制度相对成熟可靠，现阶段市场认可度相对较高，较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和社会资本的认可。
2． 流转市场范围不同
根据2020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国有农用地可以用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但集体农用地采取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方式承包，即使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也可以采用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但需要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国有农用地可在完全公开市场上自由流转，而集体农用地则只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即使可以在集体组织外部流转，也带有一定的限定条件。
集体农用地由于有特定市场的限制条件，相比国有农用地在市场上的认可程度和流转自由度都较高的条件下，集体农用地的地价会低于国有农用地的地价水平。但未来以承包经营权延伸的经营权价格会逐步得到市场认可，与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价格趋于一致，共同构建农用地有偿使用制度。
因此，在集体农用地流转限制条件大、而且获取融资难度大，而国有农用地相对更容易流转和获得融资，在同等条件下，国有比集体的市场认可度较高，更愿意投资。
2、 [bookmark: _Toc28130]本轮国有园、林、草地与现行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对比分析
（1） 本轮与现行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的差异
1． 参照依据不同。
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执行的是《园地分等定级规程》（TD/T1071-2022）、《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1-2021）、《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2-2021）、《林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1-2021）、《草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2-2021）、《园地估价规程（送审稿）》等。
而现行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参照《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我省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制订发布加强农用地价格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7〕99号），导致两者在定级体系的构建上存在差异。
2． 工作底数不同。
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定级底图数据采用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图斑。而现行的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采用的工作底图数据是惠阳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中的农用地及宜农未利用地。
3． 定级单元更加细化。
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定级中根据《园地分等定级规程》要求，对园地地类进行“打开”，细分至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并分别建立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的定级体系。林地定级则按照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类型进行开展定级工作，定级单元采用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库中林地小班。
（2） 与现行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价格对比
惠阳区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2023年版）与惠阳区现行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2022年版）对比情况如下表：
表3-2本轮国有园、林、草地与现行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对比表
单位：元/㎡
	地类
	级别
	现行国有农用地价格（2022年版）
	本轮国有园、林、草地价格（2023年版）
	差异

	园地(果园)
	一级
	68.0 
	68.6 
	0.81%

	
	二级
	60.0 
	60.8 
	1.25%

	
	三级
	51.0 
	52.5 
	2.94%

	商品林
	一级
	36.0 
	36.0 
	0.00%

	
	二级
	31.0 
	31.1 
	0.16%

	
	三级
	26.0 
	26.1 
	0.38%

	估价期日
	——
	2022.6.1
	2023.1.1
	——


注：1.现行农用地基准地价没有草地用途的定级与估价，故本轮不进行对比；
2.本轮园地基准地价与现行农用地基准地价参照标准不同，要求本轮园地价格需细分至二级类单独定级与估价，细分了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由于标准的更新，两者在定级体系的构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价格上也存在差异；而通过对比两轮基准地价内涵，发现现行园地基准地价仅对果园进行了估价，且本轮果园基准地价内涵与现行园地相对一致，故本轮只选取园地（果园）与现行园地价格进行简单对比分析。
整体来看，各地类各级别对比现行国有农用地的涨幅浮动在0.00%至2.94%之间，涨幅比较平稳，主要原因是期间农用地的市场交易、投入产出相对稳定，且期间并未发生较大的技术革新，地价水平相对平稳。
3、 [bookmark: _Toc32635]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周边县区地价对比分析
为了能对本次惠阳区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横向直观比较，将惠阳区分别与惠城区、仲恺区、大亚湾区、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的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水平分别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详见下表：
表3-3本轮国有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周边县区地价对比表
单位：元/㎡
	用地类型
	级别
	惠城区
	惠阳区
	大亚湾区
	仲恺高新区
	惠东县
	博罗县
	龙门县

	园地
	果园
	一级
	69
	68.6
	63
	68.5
	56.5
	57
	49

	
	
	二级
	59
	60.8
	59
	60
	51.5
	52
	43

	
	
	三级
	52
	52.5
	54
	53
	47.5
	47.5
	——

	
	
	四级
	——
	——
	——
	——
	45
	——
	——

	
	茶园
	一级
	——
	67.5
	——
	67
	57.5
	58
	——

	
	
	二级
	——
	55.8
	——
	54.5
	52.5
	53
	——

	
	
	三级
	——
	48.8
	——
	——
	48
	48.5
	——

	
	
	四级
	——
	——
	——
	——
	45
	——
	——

	
	其他园地
	一级
	——
	66.8
	61
	66.5
	55
	55.5
	——

	
	
	二级
	——
	56.7
	56
	55
	50
	50.5
	——

	
	
	三级
	——
	50.3
	51
	51
	46
	46
	——

	
	
	四级
	——
	——
	——
	——
	43
	——
	——

	林地
	一级
	34
	36
	31
	34.5
	29
	29.5
	23

	
	二级
	29
	31.1
	26
	26.5
	24
	24
	20

	
	三级
	22
	26.1
	20
	20
	20
	19.5
	——

	草地
	一级
	27
	26.7
	25
	26.5
	22
	20.5
	18

	
	二级
	20
	20.6
	21
	20
	17
	16
	15

	
	三级
	15
	15.6
	16
	15
	13
	12
	——

	估价期日
	/
	2022.7.1
	2023.1.1
	2023.1.1
	2023.1.1
	2023.1.1
	2023.1.1
	2022.5.1

	情况说明
	/
	现行
	初步成果
	听证成果
	听证成果
	听证成果
	听证成果
	现行


注：表中价格均为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未进行期日修正。
从上表可知：惠阳区的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水平与惠城区、大亚湾区、仲恺高新区水平相差不大，高于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的基准地价水平。
4、 [bookmark: _Toc16279]本轮集体园、林、草地与现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对比分析
（1） 本轮与现行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的差异
1． 参照依据不同。
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执行的是《园地分等定级规程》（TD/T1071-2022）、《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1-2021）、《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3102-2021）、《林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1-2021）、《草地估价技术规范》（T/CREVA1102-2021）、《园地估价规程（送审稿）》等。
而现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参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关于印发〈农村集体土地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中估协发〔2020〕16号）、《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会关于印发〈广东省集体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编制指引（试行）〉的通知》（粤估协发〔2020〕73号），导致两者在定级体系的构建上存在差异。
2． 工作底数不同。
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定级底图数据采用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图斑。而现行的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采用的工作底图数据是2018年惠州市惠阳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中的农用地及宜农未利用地。
3． 定级单元更加细化。
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工作定级中根据《园地分等定级规程》要求，对园地地类进行“打开”，细分至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并分别建立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的定级体系。林地定级则按照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类型进行开展定级工作，定级单元采用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库中林地小班。
（2） 与现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价格对比
惠阳区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2023年版）与惠阳区现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2018年版）对比情况如下表：
表3-4本轮集体园、林、草地与现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对比表
单位：元/㎡
	地类
	级别
	现行集体农用地价
格（2020年版）
	本轮集体园、林、草地价格（2023年版）
	差异

	园地（果园）
	一级
	52.5 
	52.7 
	0.29%

	
	二级
	45.9 
	46.2 
	0.65%

	
	三级
	40.2 
	40.5 
	0.75%

	商品林
	一级
	34.7 
	36.5 
	5.19%

	
	二级
	31.1 
	31.8 
	2.42%

	
	三级
	26.3 
	26.7 
	1.71%

	估价期日
	——
	2020.7.1
	2023.1.1
	——


注：1.现行农用地基准地价没有草地用途的定级与估价，故本轮不进行对比；
2.本轮园地基准地价与现行农用地基准地价参照标准不同，要求本轮园地价格需细分至二级类单独定级与估价，细分了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由于标准的更新，两者在定级体系的构建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价格上也存在差异；而通过对比两轮基准地价内涵，发现现行园地基准地价仅对果园进行了估价，且本轮果园基准地价内涵与现行园地相对一致，故本轮只选取园地（果园）与现行园地价格进行简单对比分析。
整体来看，各地类各级别对比现行集体农用地的涨幅浮动在0.29%至5.19%之间，涨幅比较平稳，主要原因是期间农用地的市场交易、投入产出相对稳定，且期间并未发生较大的技术革新，地价水平相对平稳。
5、 [bookmark: _Toc8505]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周边县区地价对比分析
为了能对本次惠阳区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横向直观比较，将惠阳区分别与惠城区、仲恺区、大亚湾区、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的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水平分别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详见下表：

表3-5本轮集体园、林、草地与周边县区地价对比表
单位：元/㎡
	用地类型
	级别
	惠城区
	惠阳区
	大亚湾区
	仲恺高新区
	惠东县
	博罗县
	龙门县

	园地
	果园
	一级
	54
	52.7
	46
	46
	40.5
	41
	36

	
	
	二级
	46
	46.2
	42
	42
	37.5
	38
	30

	
	
	三级
	41
	40.5
	38
	37
	34
	35
	23

	
	
	四级
	——
	——
	——
	——
	29
	——
	——

	
	茶园
	一级
	——
	46.5
	——
	46
	41.5
	42.5
	——

	
	
	二级
	——
	41.3
	——
	41
	38
	38.5
	——

	
	
	三级
	——
	35.6
	——
	——
	34.5
	35.5
	——

	
	
	四级
	——
	——
	——
	——
	29.5
	——
	——

	
	其他园地
	一级
	——
	45.3
	45
	45
	40
	39.5
	——

	
	
	二级
	——
	40.5
	40
	40
	37.5
	36
	——

	
	
	三级
	——
	35.7
	38
	36.5
	33.5
	33
	——

	
	
	四级
	——
	——
	——
	——
	28
	——
	——

	林地
	一级
	38
	36.5
	34
	36
	29.5
	31.5
	20

	
	二级
	31
	31.8
	29
	28.5
	25
	25.5
	18

	
	三级
	25
	26.7
	22
	21
	19
	21
	16

	草地
	一级
	——
	20.3
	19
	20
	17
	16
	——

	
	二级
	——
	15.8
	16
	15
	13
	12
	——

	
	三级
	——
	12.2
	14
	11.5
	10
	9
	——

	估价期日
	/
	2022.7.1
	2023.1.1
	2023.1.1
	2023.1.1
	2023.1.1
	2023.1.1
	2022.5.1

	情况说明
	/
	现行
	初步成果
	听证成果
	听证成果
	听证成果
	听证成果
	现行


注：表中价格均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未进行期日修正。
从上表可知：惠阳区的园、林、草地基准地价水平与惠城区、大亚湾区、仲恺高新区水平相差不大，高于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的基准地价水平。
6、 [bookmark: _Toc21599]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对比
（1） 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对比

表3-6本轮集体园、林、草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对比表
单位：元/㎡
	地类
	级别
	区片综合地价
	本轮集体园、林、草地价格（2023年版）

	
	
	区片1
	区片2
	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占区片1的比例
	占区片2的比例

	园地
	果园
	Ⅰ
	8.40
	7.22
	3.51
	41.8%
	48.6%

	
	
	Ⅱ
	8.40
	7.22
	3.08
	36.7%
	42.7%

	
	
	Ⅲ
	8.40
	7.22
	2.70
	32.1%
	37.4%

	
	茶园
	Ⅰ
	8.40
	7.22
	3.10
	36.9%
	42.9%

	
	
	Ⅱ
	8.40
	7.22
	2.75
	32.7%
	38.1%

	
	
	Ⅲ
	8.40
	7.22
	2.37
	28.2%
	32.8%

	
	其他园地
	Ⅰ
	8.40
	7.22
	3.02
	36.0%
	41.8%

	
	
	Ⅱ
	8.40
	7.22
	2.70
	32.1%
	37.4%

	
	
	Ⅲ
	8.40
	7.22
	2.38
	28.3%
	33.0%

	林地
	Ⅰ
	4.62
	3.97
	2.43
	52.6%
	61.2%

	
	Ⅱ
	4.62
	3.97
	2.12
	45.9%
	53.4%

	
	Ⅲ
	4.62
	3.97
	1.78
	38.5%
	44.8%

	草地
	Ⅰ
	3.36
	2.89
	1.35
	40.2%
	46.7%

	
	Ⅱ
	3.36
	2.89
	1.05
	31.3%
	36.4%

	
	Ⅲ
	3.36
	2.89
	0.81
	24.1%
	28.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轮惠阳区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的各级别地价均比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低。

（2） 原因分析
惠阳区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是反映所有权损失的补偿价值，且包含了大量社会保障价值。
惠阳区集体园、林、草地基准地价的价格反映的是市场价值，是农用地利用或流转的价格；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是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带有强制性和补偿性。
第1章、 [bookmark: _Toc4324][bookmark: _Toc14587]成果应用方向
1、 对运行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农用地、实现国有农用地资产经营最大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利于农用地土地市场的建立，对于尽快建立城乡土地统一管理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促进农用地的流转，规范农用地的管理和市场化。
3、 有助于显化维护国有农用地资产，为实现土地资产的利益最大化，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土地资产管理及土地市场建设提供依据；有助于保护集体农用地交易双方的权益，可规范交易秩序，使交易信息公开化、透明化。
4、 为今后国有农用地转让、出租、抵押等价值评估行为提供参考，并为集体农用地的租赁、转让、转租等流转行为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价格。
5、 摸清园地、林地、草地家底，为实现园地、林地、草地资源动态管理和自然资源清查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为促进园地、林地、草地资源管理向数量、质量与生态保护并重转变提供基础支撑，实现数据、质量上的综合管理，达到可持续的生态保护。
6、 为今后修编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园地、林地、草地的数量、质量、布局及各单元的自然、利用及经济属性信息等，且为生态红线划定调整提供参考。
7、 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体系，为推进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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